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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检查事项
	行政检查标准

	1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行政检查
	1.对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涂改、出租等；接纳未成年人；停止经营管理技术措施；未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未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未通过局域网的方式接入互联网；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未核对、登记有效证件；有关上网信息未按规定时间保存和记录或在规定时间内修改、删除；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等未备案等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2.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2
	对“剧本杀”“密室逃脱”等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的行政检查
	1.经营地址与营业执照地址是否一致；
2.场所是否设置在地下二层及以下楼层、住宅建筑内、“三合一”场所、彩钢板建筑和村民自建房内；
3.是否完成剧本娱乐活动场所和脚本的备案；
4.是否在显著位置悬挂未成年人非节假日限入标志；
5.是否设置适龄提示范围的标识；
6.设置的场景如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应当在显著位置予以提示，并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7.是否有涉及暴力、色情、邪教、迷信等问题剧本；
8.密室逃脱场所“一键开锁”功能是否实现；
9.是否采取安全告知书或者安全告知上墙的方式将消防安全注意事项、火灾逃生和应急疏散路线的相关事项进行消费者告知；
10.经营场所是否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3
	对歌舞、游艺娱乐场所的行政检查
	1.审批设立监督检查；
2.对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歌曲点播系统与境外的曲库联接；提供禁止内容；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消费者超过核定人数；变更有关事项未重新核发许可证；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营业期间未统一着装并佩带工作标志；未按规定建立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未按照规定履行报告义务；未按规定悬挂警示标志、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游艺娱乐场所设置未经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奖品目录未备案；设置的电子游戏机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外向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游艺设备未在显著位置标明经营者的真实名称、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并备案；游戏游艺设备未正面显著位置明示概率范围；为未经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活动提供场地等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3.文化产品内容监管，对歌曲点播系统和游艺娱乐场所使用的游戏游艺设备进行内容核查等；
4.日常检查和技术监管措施。

	4
	对营业性演出活动涉及的文艺表演团体的行政检查
	1.是否持有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
2.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营业性演出经营项目的，是否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3.文艺表演团体或者演员、职员是否在募捐义演中获取经济利益；
4.文艺表演团体、演员是否非因不可抗力中止、停止或者退出演出；
5.文艺表演团体、演员是否以假唱、假演奏欺骗观众，文艺表演团体是否为假唱、假演奏提供条件。

	5
	对电竞酒店的行政检查
	对违规接待未成年人，未设置禁入标志等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6
	对旅行社、旅行社分社、旅行社服务网点的行政检查
	1.证照是否齐全，是否上墙（旅行社经营地址是否与证照相符）；
2.是否购置旅行社责任险；
3.旅行社管理分支机构是否落实“四统一”要求，即统一管理、统一财务、统一招徕、统一接待；
4.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服务网点是否开展招徕、咨询业务之外的经营活动；
5.是否存在国内社开展出境游业务、“非赴台旅行社”开展赴台旅游业务的情形；
6.旅行社是否和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承运人（包括第三方中介公司）签订租用合同，旅游车辆是否全部从“旅运金陵”平台进行申请调度；
7.旅行社是否按时进行“一团一报”；是否按时按质填报季度和年度报表；
8.旅行社和游客签订的旅游合同是否规范；
9.旅行社“转团”是否在旅游合同中书面告知；
10.旅行社是否存在低价宣传和虚假宣传现象，是否存在不合理低价游、强制购物行为；
11.经营场所是否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7
	对星级饭店服务质量标准化管理的行政检查
	1.门厅及大堂等公共区域卫生状况良好、保养到位，无脏乱差现象；
2.总台需公示客房价目表，投诉记录本应正常使用，有专为残障人士提供服务的指南；
3.停车场就近配置残疾人车位；大厅有残疾人出入坡道，有残疾人专用卫生间或厕位；
4.重点关注燃气安全，厨房内是否就近配置灭火毯、油烟罩是否定期进行清洗；
5.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冰箱内食品应生熟分类摆放；半成品是否标签管理；食品留样制度是否落实；
6.客房内应在显著位置张贴应急疏散图及相关说明；
7.客房内防毒面罩是否在有效期内，配置数量是否与床位数匹配；是否配置应急手电；
8.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消防监控室有效运行、人员到位；
9.关注电梯、锅炉等特种设备是否定期维保；
10.关注老旧危房，是否有超过设计使用年限仍在使用的情形；
11.是否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8
	旅游景区服务质量标准化管理的行政检查
	等级旅游景区服务质量和标准化管理相关工作。

	9
	对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传输卫星电视节目行为的行政检查
	1.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许可证许可接收范围是否与现场检查情况一致 ；
2.是否在卫星电视节目接收机房显著位置张贴机房管理规定，应急处置措施及紧急情况联系人电话；
3.卫星电视节目接收机房是否安排专人管理，机房进出人员是否有权限限制。

	10
	对广电有线网或其他信息网络接收和传送境外电视节目的行政检查
	1.是否违规传送境外电视节目；
2.工作人员是否知晓相关法律规定。

	11
	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单位的行政检查
	1.安全责任人员：检查是否根据要求配齐符合安全标准需要的安全责任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2.安全标识：检查是否设置安全标识。
3.救护设备和器材：检查是否配备安全经营必需的救护设备和器材。
4.专人值守：检查设备运行中是否配备专人值守。
5.安全制度和应急预案：检查是否建立健全相关安全制度和应急预案。
6.安全信息公示：检查是否做好相关安全信息公示，安全规定是否落实到位。
7.救生设施：检查救生设施是否齐全，救生人员是否配备到位。
8.游泳池硬件设备：检查游泳池硬件设备配备使用及维护管理情况。

	12
	对文化、文物、旅游、体育、广播电视等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自建房（既有建筑）是否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是否有专业机构出具的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2.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存在封堵、占用等情况，外墙门窗是否设置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
3.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冰箱内食品生熟分类摆放；半成品是否标签管理；食品留样制度是否落实；
4.是否按要求配备消防设施、器材，消防设施、器材是否保持完好有效；
5.客房是否配备手电筒、逃生用面罩或消防自救呼吸器等设施，并在明显部位张贴疏散示意图；
6.是否采用可燃易燃材料作为建筑材料或进行内部装修；
7.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敷设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8.电动自行车或其蓄电池是否违规在建筑内停放或充电，是否定期清洗排油烟管道；
9.是否组织开展全员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员工是否具备基本的消防安全常识及逃生自救技能；
10.是否明确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并在营业期间在岗在位，尤其夜间是否开展消防安全巡检。

	13
	对文化、文物、旅游、体育、广播电视等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培训场所是否取得消防行政许可或经备案抽查合格；
2.是否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3. 是否配备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值班、巡查人员是否在岗在位；
4.是否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5.是否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测（每年至少全面检测1次）、维护和保养,确保完好有效；
6.消防安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装置是否完好有效；
7.培训场所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8.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每月及寒暑假、新班开课前至少组织1次防火检查）, 是否实行每日防火巡查（每2小时开展不少于1次的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9.是否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
10.是否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11.培训场所内安装监控设备并能保存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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